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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在生活:经历神的捷径(八)  

作者:周金海 

第八章        主的显现 

  

“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

他，并要向他显现。”（约 14:21） 

       以上这节经文讲到五件事：一、主的命令，二、真诚爱主的人，三、蒙父所

爱的人，四、耶稣所爱的人，五、蒙主显现的人。 

  

一、 主的命令 

  

圣经所吩咐的 

第一类：明文写在圣经上的，其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命令是：“你要尽心、尽

性、尽意，爱主你的神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

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”（太 22:37-40）。 

       圣经中其他显而易见的命令，如丈夫要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

己，妻子也要体贴（即顺服）丈夫，如同教会顺服基督，父母要按照主的教训

（非自己的意思），养育儿女，儿女要孝敬父母，仆人要听从主人，如同听从

基督，主人要善待仆人等，这些都是主的命令（弗 5:22-25、33、6:1-9；西

3:18-25、4:1）。 

圣灵所吩咐的 

       第二类：圣灵微小声音所吩咐的 – 圣灵的引导，如圣灵所启示的经文，圣

灵的感动，圣灵的警诫、拦阻或责备（即信徒心中不安、不妥、不适之感觉）

等，这些也都是主的命令。圣灵微小的声音虽然有时不易分辨，但圣灵的引导

和带领绝不会违反圣经的教训和原则。圣经既是圣灵感动人所写的，那么圣灵

感动人所说所做的，也必符合圣经的原则及教训。换言之，圣灵绝不会叫人去

做与圣经教训及原则相违背的事。      

二、  诚爱主的人 

谁是真正爱主的人？为主作这作那，为主有所摆上，有所牺牲，这些未必是真

正爱主。在主看来，有了祂的命令（知道了主所吩咐的）又遵守顺从的，这人

才是爱祂的。主说：“不爱我的人，就不遵守我的道（即主的命令）”（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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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:24）。主不是以我们为祂作多少或摆上多少来衡量我们对祂的爱，乃是看我

们顺服多少，行道多少。 

三、  蒙父所爱的人 

父神原来就爱世上所有的人。世人都是父神所爱的 – 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祂的

独生子赐给他们（约 3:16）。主为什么说：“爱我的（即遵守主道者），必蒙

我父爱他”呢？因为这不是父神对一般人的爱，乃是父神所特别喜爱的人，正

如父神爱主耶稣一样。由于祂从始至终，全然顺服听命，父神曾两度从天上发

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”（太 3:17、17:5）。在父神看来，遵

守主道的人（即真正爱主的人）如同祂的爱子耶稣一样宝贵，故必蒙父神同样

喜悦和眷爱。 

四、  耶稣所爱的人 

主当然爱所有的人，但这里所指乃是主特别喜爱欣赏的人 – 即有了主的命令

又遵守的人。圣经五次提到约翰是“耶稣所爱的那门徒”（约 13:23、19:26、

20:2、21:7、20）。难道耶稣不爱其他十一个门徒吗？祂当然都爱（包括出卖

祂的犹大在内），并且爱他们到底。约翰之所以蒙主特别所爱，是因为他与主

的关系特别亲近，他对主的道特别宝贵，且信而顺服，至死忠心。故耶稣于临

终前特将肉身的母亲托付约翰照顾奉养（约 19:27）。 

五、  蒙主显现的人 

这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。主说：“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（即信而顺服

者），我要向他显现”。这是主极宝贵的应许。主所说的“显现”未必是显出

祂的具体形象，如有人在某种特殊环境中所看到的。这里所说的“显现”，主

要是指祂籍着圣灵和圣经，将祂自己显示在人里面，使人在灵里看见祂、认识

祂，同祂同住，与祂联合（约 14:23、15:5）。简言之，这里所说的“显

现”，乃是灵里的看见与启示。 

“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（即道成肉神的耶稣基督），就是我们所听见，

所看见，亲眼见过，亲手摸过的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，传给你们…..使你

们的喜乐充足”（约一 1-4）。 

六、 人人都可经历神 

       历世历代所有爱主为主所用的圣徒，主耶稣都曾向他们显现过，他们都能象

彼得、约翰、保罗和其他门徒一样说：“我们亲眼见过，亲手摸过主”- 即对

主有过亲身经历。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应该有这种经历，因为我们所信的，

乃是死而复活的主；祂是可以经历的，是能被人寻见的，也是可以触可摸的。 

       对神的经历不该只限于少数神所“特选”的人，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；祂乐

意向神显现，只要我们谦卑、相信、顺服。主曾应许说：“有了我的命令又遵

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（这样）爱我的，我要向他显现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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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渴慕主的显现 

       我们要渴慕主的显现，并要把这件事列为诸事中之首要，视为我们生命中最

重要最宝贵的事。在基督徒生命中，还有什么事比遇见主更重要呢？ 

       我们也需要经常注意自己的属灵光景，如同我们需要经常注意自己身体的健

康状况一样。我们对自己的属灵情况，不要轻易感到满意；无论对教会或个

人，我们不要以维持现状为满足。我们要持有保罗那样的心态：“我不是以为

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我乃是竭力追求”（腓 3:11、13）。否则，我

们对神就不会有更深更丰富的经历。 

       我们不要怕人说，我们注重经历，不注重真理，其实生命经历与圣经真理是

分不开的，两者必须平衡。享誉中外被称为“二十一世纪的先知”的神仆陶恕

先生非常注重人对神的经历，但有人不以为然，指他过分强调属灵经历。他

说：“我不是传经历，我乃是传基督，我们注重纯真的基督徒经历，是完全符

合圣经教训的”。 

       由于我们各人背景不同，境遇不同，又由于主向人显现的时地与方式不同，

所以我们各人遇见神的经历难免有所不同，但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

遇见主。我们各人对神必须要有亲身的经历，如此我们才能说：“亲眼见过，

亲手摸过”，我们是跟随耶稣，认识神的人。 

 


